投标函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招标人名称）: 
1．我方己仔细研究了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项目名称）         标段服务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包封B的投标总报价（含税），服务期        日历天，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相关服务，质量达到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。
2．我方的投标文件包括下列内容：
（1）商务资信部分；
（2）技术部分；
（3）价格部分。
投标文件的上述组成部分如存在内容不一致的，以投标函为准。
3．我方承诺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，我方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。
4．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撤销投标文件。
5．如我方中标：
（1）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，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。
（2）随同本投标函递交的投标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（3）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。
（4）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作。
（5）经双方协商一致，接受“融和e链电子债权凭证”支付方式。
（6）如遇国家增值税税率政策调整，本报价的不含增值税金额不变，含增值税金额根据国家政策进行调整。
（7）在整个招标过程中，我方若有违规行为，贵方可按招标文件之规定给予惩罚，我方完全接受。
6.我方承诺：
（1）所递交的投标文件(包括有关资料、澄清)应真实可信，不存在虚假(包括隐瞒)信息。如投标文件存在虚假信息，接受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3.7款约定。
（2）近36个月内(含，自投标截止日起往前推算)不存在骗取中标、严重违约及因自身的责任而使任何合同被解除的情形。
7．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，且不存在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1.4.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。
8.我方将严格按照有关工程招标投标法及招标文件规定参加投标，理解贵方不保证投标价最低的投标人中标，并不要求对未中标理由做出任何解释。
9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其他补充说明）。
 
投标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盖单位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签字）
        年        月        日
